BQ007-1查封（扣押）证（适用于强制执行）
税收强制执行扣押（查封）决定书

税      字（    ）第    号
              :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     条规定，决定     
     你（你单位）金额相当于应纳                  的商品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，并依法拍卖或者变卖，以所得抵缴                 。
局长（签字）：
税务机关（章）
2005年7月17日  

告知事项：
对此扣押（查封）决定不服的，可在被扣押（查封）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，也可在3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